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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做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下的审核工作，北京证券交

易所对《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

市审核规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开发行审核规则》）进行了

修订。现就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修订背景和思路 

《公开发行审核规则》是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、试点注册制

的重要制度安排，自实施以来，对规范北京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

并上市审核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本次修订主要是落实全面实行

注册制的要求，根据证监会规章、规范性文件进行适配性调整。 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 

修订后的《公开发行审核规则》共七章、六十九条，主要修

订内容如下： 

一是优化受理与中止审核相关规定。配套上位规则，一方面，

将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北交所定位作为不予受理的情形；将发

行人或保荐机构、证券服务机构等主体因证券违法违规，被证券

交易所或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等采取一定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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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不接受文件等措施的，作为不予受理或中止审核的情形。另一

方面，保荐机构、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相关人员等因证券发行、并

购重组等业务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立案侦查的，不再作为

不予受理和中止审核的情形。 

二是明确法律责任，完善相关罚则。与证监会规章修订相衔

接，加大对虚假陈述等严重违规行为采取暂不接受文件措施的处

罚力度。压实各方责任，优化发行人与保荐机构、证券服务机构

等主体的违规处罚情形。同时，在充分考虑北交所申报企业特点

基础上，保证各交易所监管标准总体统一。 

三是强化以信息披露为核心、市场主体归位尽责的相关监管

要求。发行人应充分披露当前及未来的风险，保荐机构以提高上

市公司质量为导向保荐项目。合理区分保荐机构与证券服务机构

在招股说明书编制和披露中的责任边界。明确股东对中介机构尽

职调查的配合义务等。 

四是配合全面实行注册制工作，进行相应文字调整。 


